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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红星发展           股票代码：600367          编号：临 2017-004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预计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总金额需要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不会因日常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预计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总金额》的议案，公司 2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也未代理其他董事出席会议和表决，独立董事未委托非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和表

决，7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全部同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6年度预计

金额 

2016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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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原 材

料 

镇宁县红蝶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6000 5840 

2016年度，母公司及子公司贵

州红星发展大龙锰业有限责任

公司从整体效益优化的角度出

发，根据碳酸钡市场的供需环

境，适时减少了重晶石的采购

量，导致实际发生金额较预计

金额减少。 

小计 6000 5840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产 成

品 

青岛红星化工

集团自力实业

公司 

100 82 

因青岛红星化工集团自力实业

公司搬迁整合至青岛红蝶新材

料有限公司，从而减少采购氢

氧化钡金额，并因下游行业需

求增加而加大了向青岛红蝶新

材料有限公司采购氢氧化钡的

金额。 

青岛红蝶新材料

有限公司 
0 116 

湖北谷城新和

有限公司 
10 11 

 

小计 110 209 
 

向 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青岛红星化工厂 750 926 因青岛红星化工厂与青岛红星

化工集团自力实业公司搬迁整

合至青岛红蝶新材料有限公

司，该三家企业根据自身总需

求而灵活调整各自对公司碳酸

钡的采购数量，进而产生关联

差异，但总体数量未发生重大

差异。 

青岛红星化工集

团自力实业公司 
20 53 

青岛红蝶新材料

有限公司 
1900 1529 

湖北谷城新和有

限公司 
0 8 

 

小计 2670 2516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务 

青岛红星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900 877 

 

镇宁县红蝶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480 497 

 

青岛红星化工厂 50 74 

公司子公司青岛红星化工集团

天然色素有限公司因提高辣椒

色素产品产量而加大了对青岛

红星化工厂蒸汽的使用量。 

镇宁县红蝶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150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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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580 164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青岛红星化工厂 0 27 
 

小计 0 27 

公司子公司青岛红星化工集团

天然色素有限公司向青岛红星

化工厂提供装卸劳务服务。 

租用资产 

青岛红星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72 68 

 

青岛红星化工厂 20 20 
 

 
小计 92 88 

 

其他 
青岛红星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6 16 

 

 
小计 16 16 

 
合计   10468 10336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原 材

料 

镇宁县红蝶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5500 194 5840 68.88 

镇宁县红蝶实

业有限责任

2017年因矿井

建设而有所减

少重晶石产量。 

小计 5500 194 5840 68.88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产 成

品 

青岛红星化工

集团自力实业

公司 

0 0 82 0.14 

因青岛红星化

工集团自力实

业公司主营业

务搬迁整合至

青岛红蝶新材

料有限公司，从

而将减少采购

金额。 

青岛红蝶新材料

有限公司 
224 44 116 0.19 

湖北谷城新和

有限公司 
0 0 11 0.02   

小计 224 44 209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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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青岛红星化工厂 0 0 926 0.79 
青岛红星化工

厂、青岛东风化

工有限公司与

青岛红星化工

集团自力实业

公司搬迁整合

至青岛红蝶新

材料有限公司，

现已进入稳定

运营阶段，导致

公司销售量将

同比增加。 

青岛红星化工集

团自力实业公司 
0 0 53 0.05 

青岛红蝶新材料

有限公司 
4645 98 1529 1.3 

湖北谷城新和有

限公司 
0 0 8 0.01   

小计 4645 98 2516 2.15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务 

青岛红星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800 119 877 39.97   

镇宁县红蝶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500 88 497 87.04   

青岛红星化工厂 70 6 74 12.96   

镇宁县红蝶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200 0 192 4.2   

小计 1570 213 1640 -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青岛红星化工厂 48 8 27 -   

小计 48 8 27 -   

租用资产 

青岛红星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68 11 68 77.27   

青岛红星化工厂 20 5 20 22.73   

小计 88 16 88 100   

其他 

青岛红星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0 0 16 0.01   

小计 0 0 16 0.01   

合计   12075 573 10336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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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红星集团） 

成立日期：1998 年 6月 19日，企业性质：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郭汉光，

注册资本：11,557 万元，经营范围：国有资产受托运营，住所：青岛市市北区

济阳路 8号。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红星集团持有公司 36.08%股权，为公司

控股股东， 2016 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母公司）：总资产

1,077,102,153.51 元、净资产 935,814,263.40 元、营业收入 896,760.84 元、

净利润 20,171,426.97 元。 

2、青岛红星化工厂（下称红星化工厂） 

成立日期：1959 年 1 月 1 日，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法定代表人：康文

韬，注册资本：3,872 万元，主营业务：制造：硝酸钡，纺织助剂，化工原料，

仓储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机械加工，设备制造、安装，电器安装，自有房屋租

赁，国内劳务派遣。住所：青岛市李沧区四流北路 43 号。红星集团持有红星化

工厂 100%股权。2016 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28,870,025.61

元、净资产-38,565,455.25 元、主营业务收入 16,833,555.77元、净利润-1,021，

165.15元。 

3、青岛东风化工有限公司（下称东风化工） 

成立日期：1998 年 9月 9日，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

代表人：刘志龙，注册资本：505万元，经营范围：生产：干混悬剂、原料药{（硫

酸钡 I型）、（硫酸钡 II型）}，化工产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制造、销售，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开封路 23号。红星集团持有东风化工 100%股权。2016

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27,097,186.21 元、净资产

56,987,662.95元、主营业务收入 16,955,894.23 元、净利润-1,697,445.92 元。 

4、青岛红星化工集团自力实业公司（下称红星自力） 

成立日期：1989 年 11 月 12 日，企业性质：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康文

韬，注册资本：50 万元，经营范围：一水氢氧化钡、八水氢氧化钡、氯化钡、

塑料稳定剂、针织机油制造；水性涂料及助剂加工；劳务服务；零售、批发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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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普通货运，住所：青岛市李沧区四流北路 35 号。红星集团持有红星自力

100%股权。2016 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43,012,084.21 元、净

资产 43,072,254.89 元、主营业务收入 82,910,673.33 元、净利润-6,226,088.24

元。 

5、青岛红蝶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青岛红蝶） 

成立日期：2014 年 6 月 13 日，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

定代表人：刘志龙，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经营范围：工业硫酸钡、药用

硫酸钡（不含危险化学品和违禁品）的制造、销售；化工产品、化工原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和违禁品）销售；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的研发与成果转让，技术咨

询，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新河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基地海湾路 1 号。主要股

东及持股比例：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75%，日本蝶理株式会社持

股 25%。2016 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97,449,344.38 元、净资

产 99,200,784.61元、主营业务收入 177,530,308.21万元、净利润 8,283,176.31

元。 

6、镇宁县红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红蝶实业） 

成立日期：1998 年 12 月 20 日，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怀聚，注册资本：150万元，经营范围：生产、生活服务，咨询服务；重晶石

生产、销售；土建工程承建。住所：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丁旗镇

龙滩口村。红星集团持有红蝶实业 100%股权。2016 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

据：总资产 225,368,829.86 元、净资产 138,396,872.25 元、主营业务收入

79,776,834.88元、净利润 5,557,246.9元。 

7、湖北谷城新和有限公司（下称谷城新和） 

成立日期：1999 年 2月 10日，法定代表人：刘志龙，住所：谷城县南河镇

九里坪村，注册资本：4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制造、

销售：硫酸钡、硫化钠，氟磺酸。东风化工原持有谷城新和 90%股权，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将持有的 90%股权予以对外转让，报告期末，谷城新和已不属于公

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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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下称《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上述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如下： 

关联方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红星集团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属《股票上市规则》10.1.3（一）规定的关

系 

红星化工厂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规

定的关系 

东风化工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规

定的关系 

红星自力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规

定的关系 

青岛红蝶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规

定的关系 

红蝶实业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规

定的关系 

谷城新和 
受同一法人红星集团控制，属《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规

定的关系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1、公司及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大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关联方红蝶实业采

购重晶石，红蝶实业多年来从事重晶石矿产开采工作，技术和管理经验丰富，能

够根据非煤矿山开采的相关要求不断提升设备自动化水平，提高巷道掘进速度，

强化矿山安全管理、环境治理，加大绿化投入力度。多年来，重晶石矿山生产稳

定，矿石质量能够满足公司生产钡盐产品需要，红蝶实业能够严格按照合同约定

组织供货，履约能力较强，未发生违约行为。 

2、公司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关联方青岛红蝶、红星

自力采购部分氢氧化钡产品用于出口，青岛红蝶、红星自力在相应的钡盐产品领

域具备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青岛红蝶在整合搬迁后采用更先进设备组织生产，

目前生产和经营稳定，资产状况良好，购销双方沟通顺畅，供货、结算及时，违

约风险低，履约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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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向关联方红星化工厂、红星自力、青岛红蝶（红星化工厂、红星自

力已将主营业务整合到青岛红蝶）销售碳酸钡和硫酸钡产品，红星化工厂、红星

自力、青岛红蝶的硝酸钡、硫酸钡、氢氧化钡等产品品质稳定，市场竞争力强，

公司资产状况良好，生产经营稳定，能够及时偿还公司货款，可一定程度上增加

公司产品销量，未发生重大违约风险。 

4、公司及子公司青岛籍员工因不在青岛地区工作，需要通过关联方红星集

团代缴社保费用，红星集团在为公司提供该项劳务的过程中，能够尽职履约，未

发生侵占公司及员工资金情况的行为。 

5、公司关联方红蝶实业向公司提供绿化清洁、安全保卫、消防、餐饮和住

宿服务，服务稳定，具备专业服务能力，未发生重大违约风险，履约能力较强。 

6、公司关联方红蝶实业向公司提供土建工程施工服务，红蝶实业拥有该项

服务的综合实力，施工质量可靠，未发生重大违约风险，履约能力较强。 

7、公司关联方红星化工厂向公司子公司青岛红星化工集团天然色素有限公

司提供生产所必需的水、电、汽等公用服务，服务稳定，履约能力较强。 

8、公司租用红星集团拥有的在公司(母公司)主生产厂区国有土地使用权，

红星集团未发生违约行为，履约能力较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向关联方红蝶实业采购重晶石，双方签订了《矿石供应协议》。矿石

价格的定价采用“成本加成”原则，主要参考指标：矿石的开采费、运输费用、

消耗材料、道路维护费；矿山的勘探费用、剥离费用、回填费用、绿化费用、管

理费用；矿石资源税、资源补偿费；增值税；矿石销售的利润为以上费用总和的

5%-10%。在协议有效期内，价格指标如有变动，由双方对变动情形进行充分调查

后协商确定，公允定价，签订书面的《矿石价格确认书》，作为协议的补充，并

具有与协议同等的法律效力，而无需签订新的《矿石供应协议》。 

2、公司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关联方青岛红蝶、红星



 9 

自力采购部分硫酸钡和氢氧化钡产品用于出口，相关各方签订了《产品购销合

同》。交易各方参考钡盐市场同类产品或相似产品价格及市场价格变动、市场供

需状态、出口环节的合理费用等因素，经公平、充分协商后确定采购价格，按时

结算，交货地点主要为贵州红星发展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港口。 

3、公司向关联方红星化工厂、红星自力、青岛红蝶销售碳酸钡和硫酸钡、

高纯氯化钡产品，相关各方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交易各方参考钡盐市场同

类产品或相似产品价格及市场价格变动、市场供需状态、相关的合理费用等因素，

经公平、充分协商后确定采购价格，交货地点主要为合同指定的地点，一般实行

货到付款的结算方式。 

4、公司通过关联方红星集团为公司及相关子公司青岛户籍的员工代缴社保

费用，红星集团未向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收取劳务费。 

5、公司关联方红蝶实业向公司提供综合服务，双方签订了《综合服务协议》

和《关于修改〈综合服务协议〉有关条款的确认书》。综合服务的范围包括环境

清洁和绿化、安全保卫、消防、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公司根据协议约定的年度

服务费用总金额平均分四次支付，每一季度终了时与红蝶实业结清一次。服务费

用按下列价格计算：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或无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

的价格，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为约定价格。

（约定价格是指合理成本费用加上合理的利润构成的价格） 

6、公司关联方红蝶实业向公司提供土建工程施工服务，双方签订了《工程

施工总承包协议》。红蝶实业按公司提供的工程施工图、有关设计文件、设计说

明及施工过程中下发的设计变更、图纸会审记录等规定内容承包施工，工程质量

标准按国家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执行，工程质

量各项指标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规范必须达到合格，具体工

程价款以公司最终审计后确定的价款为准，双方约定可以调整工程价款的因素包

括：设计变更、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变化及其它导致价款调整的因素。 

7、公司关联方红星化工厂向公司子公司青岛红星化工集团天然色素有限公

司提供生产所必需的水、电、汽等公用服务，双方签订了《服务协议》。服务的

范围包括水、电、汽的供应，供应价格参照当地可比价格协商确定，按月结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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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8、公司租用红星集团拥有的在公司(母公司)主生产厂区国有土地使用权，

双方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合同项下的租金数额以经审查确认的

土地评估结果为依据，根据土地使用权租赁评估说明确定，土地使用权租金为每

年 71.7979 万元，公司应于每年十二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向红星集团支付全年

的租金。公司应依据中国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缴纳各种有关土地的税费。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已签署了书面协议，其中，日常关

联销售和采购钡盐产品根据交易性质实行签订年度总协议与定期或单笔协议相

结合的方式；关联采购重晶石、接受劳务、租入资产实行签订较长期或长期协议

的方式，并根据若发生价格调整等主要协议条款变更的情形，签订相应的价格确

认书或补充协议，同时按规定履行了审议和披露程序。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销售 

公司及部分子公司与红星化工厂、东风化工、红星自力、青岛红蝶系钡盐为

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上述关联方在专用品种硝酸钡、硫酸钡、氢氧化钡领域中具

有较强的技术、品牌优势，部分主打产品在行业内领先，终端客户源较广，可对

公司的碳酸钡产品形成长期稳定的需求，并可避免上述关联方与公司同行业企业

发生购销往来。公司向上述关联方销售产品均签订了购销合同，并根据同类产品

同期市场价格情况协商确定交易价格，货款结算方式符合公司的财务和销售管理

规定，未发现有损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采购 

1、红蝶实业拥有公司生产碳酸钡产品所必需的重晶石资源，具备丰富的专

业开采经验，形成了长期、稳定、质优的供应关系，对公司发挥生产成本优势、

提高产品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公司及子公司向红蝶实业采购重晶石每年度都会

根据实际成本、费用投入情况协商确定当年度的供应价格，价格调整依据充分、

客观，采购价款按时结算，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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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风化工的主要业务（已整合入青岛红蝶）为生产、销售多品种专用硫

酸钡，如 KS超细硫酸钡（包括蓄电池用）、双重造影硫酸钡等，是中国最大的药

用硫酸钡生产企业，自 2012年开始重点研发涂料和工程塑料用系列硫酸钡产品，

并已通过样品测试使用，同时推进 KS 超细钡产品、工业级药用硫酸钡和化纤用

硫酸钡产品发展。 

公司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红星进出口）近年积极

开发国际市场，采购东风化工（已整合入青岛红蝶）的特殊品种硫酸钡有利于红

星进出口满足不同市场需求，形成品牌效应，占据市场有利地位。红星进出口与

东风化工根据同类或相似产品同期国际市场价格协商确定购销价格，按约定结算

货款，未发生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接受劳务 

1、根据户籍管理和社保费用缴纳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

大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进出口有限

责任公司、红星(新晃)精细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户籍为青岛市的员工，因长期工作

在外地偏远地区，需通过红星集团代缴社保费用。红星集团只是代为办理缴纳手

续，不收取劳务费用，未发生侵占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红蝶实业以综合服务为主营业务之一，具有安全保卫、消防、后勤服务、

绿化管理的专业经验，为公司提供的综合服务能够为公司生产和员工生活创造良

好的环境。红蝶实业提供的服务费用有明确的测算依据，公开、合理，公司与红

蝶实业按约定结清相关费用。 

同时，红蝶实业可以提供具有成本竞争优势和保证质量的土建工程施工服

务，方便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沟通协调。 

3、红星化工厂建厂时间较长，形成了稳定、系统的生产和经营辅助设施及

完善的安全保卫、现场管理等配套环节。公司子公司青岛红星化工集团天然色素

有限公司接受红星化工厂提供的水、电、汽、安保、劳务等综合服务，有利于其

专注于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管理，降低综合费用。双方协商签订协议，定价公允，

按约履行，未发生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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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租赁土地 

根据生产经营和土地实际情况，公司租赁使用红星集团的一块土地，青岛红

星化工集团天然色素有限公司租赁使用红星化工厂的土地及房屋。本类交易事项

定价公允，披露充分，已签署相关协议。 

（五）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具有公开、稳定和共同提升发

展的实际特点，在协商、审议、披露和执行过程中均严格遵循合法、公允原则，

协议齐备，由公司分管领导和专门部门对与各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把

关，形成了定期汇总报告、及时沟通、专门学习、监督检查的工作机制，并由专

人跟进解决关联欠款问题。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运行，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征得了独立董

事的同意，关联董事在审议时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出席会议和表决该议

案。 

2、公司预计的 2017年度各项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公司产品销售、矿产资

源采购、综合服务等企业日常经营业务往来事项，交易事项市场化程度高，定价

公开，公司与关联方对业务往来较为熟练，相关协议和资料完备。 

3、多年以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同类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未发生重大违约

行为，未对公司带来重大经营风险，未对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4、公司预计的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请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应真实披露

表决结果。 

我们同意公司预计的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总金额。 

独立董事：李子军，张再鸿，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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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交易说明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和利润来源不

会严重依赖上述关联交易。 

2016 年度，红星化工厂、东风化工和红星自力的主营产品已经逐步搬迁整

合至青岛红蝶，公司与上述 3公司的关联交易逐步减少，关联交易主要集中在青

岛红蝶。公司对此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管理，防止发生侵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逐步通过采取多种方式提升公司竞争优势。 

七、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书面文件和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

立意见； 

2、经签字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经签字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3月 10日 


